关于专业学位（含高校教师、中职教师）
课程审核的通知

各中心、各培养院（系、所）：

2010年下半年专业学位课程审核（含高校教师、中职教师）现已启动，请各单位认真组织，根据课程审核和培养方案要求，全面审核申请答辩学生有关材料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、审核时间：
根据工作安排，和后续工作部署，本次审核时间为9月9日——10月8日。

2、审核内容：

学生成绩、开题报告、科研成果、实践环节等，具体标准要符合本学位类型的培养要求。

3、审核程序：

    各院系认真审核，除工程硕士外各院系将材料送各相关中心（教育硕士中心、MPA中心、MBA中心、高师中心、中职教师办公室、体育硕士办公室），各中心审核后，符合条件的到专业学位办集中办理成绩单（三份）和课程审核通知单盖章手续，工程硕士院系审核好后直接到专业学位办。
附件：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审核汇总表(此表一式两份)
有关答辩事宜可浏览学位办网站
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
专业学位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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